
 

 

 

怎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商標註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知識產權署  

商標註冊處  



一 般 資 料  

本 文 件 說 明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的 基 本 須 知 ， 請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細 閱 。 申 請 人 在 填 寫 表 格 前 ， 應 考 慮 擬 註 冊 商 標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

這 些 規 定 載 於 “ 提 交 申 請 前 須 考 慮 事 項 ” 一 節 ， 申 請 人 務 必 留 意 ， 因 為

有 關 事 項 可 能 會 影 響 到 註 冊 申 請 。  

進 一 步 資 料  

如 須 協 助 或 索 取 更 多 資 料 ， 請 向 商 標 註 冊 處 查 詢 ， 地 址 如 下 ：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樓  

知 識 產 權 署  

接 待 處 的 職 員 會 樂 意 為 你 提 供 協 助 。 商 標 註 冊 處 接 待 處 的 開 放 時 間 如

下 ：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星 期 六  上 午 九 時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申 請 人 也 可 以 電 郵 聯 絡 我 們 ， 電 郵 地 址 為 ： enquiry@ipd.gov.hk 

或 瀏 覽 知 識 產 權 署 的 網 頁 ， 網 址 為 ： http://www.info.gov.hk/ipd 

商 標 註 冊 處 不 負 責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 而 本 文 件 也 沒 有 法 律 效 力 。 如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錯 漏 ， 或 因 這 些 錯 漏 引 致 任 何 後 果 ， 商 標 註 冊 處 概 不

負 責 。  

mailto:enquiry@i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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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索 及 初 步 意 見 服 務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前 ， 必 須 查 明 是 否 有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商 標 已 經 註 冊 或 申 請

註 冊 。 商 標 註 冊 處 提 供 檢 索 及 初 步 意 見 服 務 ，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從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取 得 關 於 商 標 的 資 料 。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檢 索 服 務 ， 可 為 申 請 人 翻 查 記 錄 ， 並 會 為 申 請 人 提 供 一

份 載 列 了 與 擬 註 冊 商 標 相 同 或 類 似 ， 而 其 貨 品 或 服 務 又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商 標 清 單 。  

此 外 ，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初 步 意 見 服 務 ， 可 就 擬 註 冊 商 標 是 否 足 以 顯 著 識

別 申 請 人 與 其 他 商 戶 的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問 題 ， 提 供 初 步 意 見 。  

申 請 人 如 想 使 用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檢 索 及 初 步 意 見 服 務 ， 請 填 妥 表 格 第

T1 及 T1S 號 ， 連 同 所 需 費 用 (每 項 服 務 收 費 港 幣 200 元 )送 交 商 標 註 冊

處 上 址 。  

如 想 自 行 檢 索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 請 登 入 ht tp : / / i p s e a r ch . i pd . gov . hk  ( 知

識 產 權 署 的 網 頁 載 有 完 整 的 商 標 記 錄 )。  

費 用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1,300 元 。 每 個 額 外 貨 品 或 服 務 類 別 (如 有

的 話 )的 申 請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  

提 交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 請 細 閱 本 文 件 ， 翻 查 商 標 記 錄 ， 填 妥 申 請 表 格

(必 須 填 寫 商 標 表 格 第 T2 及 T2S 號 ， 而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則 只 在 適 用

的 情 況 填 寫 ) ， 以 書 寫 或 繪 圖 方 式 表 述 商 標 ， 並 夾 附 所 需 費 用 。 申 請

表 格 應 交 往 ：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樓  

知 識 產 權 署  

商 標 註 冊 處  

http://ipsearch.ipd.gov.hk
http://www.info.gov.hk/ipd/b5/iplaws/download/forms/chinese/tmlr/T2&T2S%20-%20Chinese.pdf
http://www.info.gov.hk/ipd/b5/iplaws/download/forms/chinese/tmlr/T2A%20-%20Chinese.pdf


商 標 是 什 麼 ？  

商 標 是 一 個 標 誌 ， 用 以 識 別 不 同 商 戶 的 貨 品 和 服 務 。 商 標 可 以 由 文 字

( 包 括 個 人 姓 名 ) 、 徵 示 、 設 計 式 樣 、 字 母 、 字 樣 、 數 字 、 圖 形 要 素 、

顏 色 、 聲 音 、 氣 味 、 貨 品 的 形 狀 或 其 包 裝 ， 以 及 上 述 標 誌 的 任 何 組 合

所 構 成 。 能 夠 藉 書 寫 或 繪 圖 方 式 表 述 的 標 記 ， 才 可 以 註 冊 為 商 標 。  

為 什 麼 要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  

你 的 商 標 一 經 註 冊 ， 你 便 可 以 就 有 關 貨 品 及 服 務 擁 有 該 商 標 的 專 有 使

用 權 。 如 其 他 商 戶 未 經 你 同 意 在 香 港 把 該 商 標 用 於 的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上 ， 即 屬 侵 權 行 為 ， 你 可 以 就 此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假 使 商 標 沒

有 註 冊 ， 便 較 難 證 明 你 是 有 關 商 標 的 “ 擁 有 人 ” ， 你 得 到 的 保 障 很 有

限 。  

提 交 申 請 前 須 考 慮 事 項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審 查 主 任 在 接 獲 註 冊 申 請 後 ， 會 進 行 審 核 ， 並 決 定 是 否

須 依 據 《 商 標 條 例 》 所 訂 的 準 則 ， 對 有 關 申 請 提 出 反 對 。 因 此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 申 請 人 必 須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 特 別 是 下 列 各 點 ：  

 有 關 商 標 是 否 顯 著 ？  

 有 關 商 標 是 否 與 別 不 同 ？ 不 論 是 標 誌 、 文 字 或 圖 畫 等 ， 能 否

明 確 區 別 你 與 其 他 商 戶 的 貨 品 和 服 務 ？ 如 商 標 註 冊 處 認 為 有

關 商 標 欠 缺 這 些 特 性 ， 便 會 提 出 反 對 。 任 何 新 創 字 或 與 業 務

範 圍 毫 不 相 關 的 日 常 用 字 ， 均 可 被 認 為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 例

如 ， 就 眼 鏡 而 言 ， “ ZAPKOR ” 這 個 新 創 字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

就 醫 療 服 務 而 言 ， “ BLOSSOM” 這 個 字 也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  

 有 關 商 標 是 否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描 述 ？  

 如 有 關 商 標 只 是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描 述 ， 或 只 顯 示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質 素 、 用 途 、 數 量 或 價 值 ， 則 商 標 註 冊 處 可 能 會 提 出 反 對 。

同 樣 ， 使 用 地 理 名 稱 的 商 標 ， 也 可 能 會 遇 到 反 對 。 例 如 ，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對 下 列 標 記 提 出 反 對 ：

“ QUALITY HANDBAGS ” ( 優 質 手 袋 ) 、 “ FRESH AND 

NEW” (質 鮮 款 新 )及 “ NEW YORK FASHION” (紐 約 時 裝 )。  



 有 關 商 標 是 否 該 行 業 的 通 用 語 言 ？  

 如 有 關 商 標 是 該 行 業 的 通 用 語 言 或 圖 示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提 出

反 對 。 例 如 使 用 “ V8” 作 為 車 輛 引 擎 的 商 標 。  

 其 他 人 士 的 商 標  

就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 是 否 有 其 他 人 士 已 經 註 冊 或 申

請 註 冊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商 標 ？ 假 如 擬 註 冊 商 標 的 外 觀 或 聲 音 ，

與 其 他 已 經 註 冊 或 申 請 待 決 的 商 標 相 同 或 相 似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就 擬 註 冊 標 記 提 出 反 對 。  

 商 標 檢 索  

 要 知 道 你 的 商 標 是 否 已 被 其 他 商 戶 註 冊 或 申 請 註 冊 ， 應 查 閱

商 標 註 冊 紀 錄 冊 。 如 上 文 所 述 ， 你 可 遞 交 商 標 表 格 第 T 1 及

T1S 號 ， 使 用 知 識 產 權 署 的 檢 索 及 初 步 意 見 服 務 ， 或 登 入

ht tp : / / i p s e a r ch . i pd . gov . hk  進 行 網 上 檢 索 。  

 提 交 申 請 前 須 考 慮 的 其 他 重 要 事 項  

 提 交 申 請 前 ， 必 須 考 慮 上 述 各 點 。 有 關 申 請 一 經 商 標 註 冊 處

接 收 ， 申 請 人 便 不 可 以 更 改 其 中 的 內 容 ( 只 可 更 改 表 格 上 輕

微 的 文 書 錯 誤 )。  

 商 標 註 冊 處 對 擬 註 冊 標 記 提 出 反 對 時 ， 你 若 決 定 修 改 商 標 以

幫 助 註 冊 ， 便 須 重 新 提 交 申 請 。 這 樣 肯 定 會 拖 慢 有 關 商 標 的

註 冊 過 程 。  

 因 此 ， 在 計 劃 申 請 註 冊 之 初 ， 便 應 仔 細 考 慮 有 關 標 記 遇 到 反

對 的 種 種 可 能 ， 並 相 應 作 出 修 改 ， 才 正 式 提 交 。 我 們 建 議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 使 用 檢 索 及 初 步 意 見 服 務 ， 以 確 定 擬 註

冊 商 標 是 否 符 合 註 冊 要 求 。  

http://ipsearch.ipd.gov.hk


審 查 申 請 的 程 序  

 引 言 及 概 覽  

 商 標 註 冊 處 收 到 註 冊 申 請 後 ， 審 查 主 任 會 根 據 下 圖 及 下 文 所 示 的

步 驟 處 理 有 關 申 請 。  

 

 

 

 

 

 

 

 

 

 

 

 

 

 

 

提 交 申 請  

檢 查 申 請 的 不 足 之 處

檢 索 及  
審 查  

公 布 申 請 讓 第 三 者 考 慮

提 出 反 對  

註 冊  

聆 訊  



 整 個 申 請 程 序 需 時 多 久 ？  

 有 關 申 請 如 沒 有 不 足 之 處 ， 而 擬 註 冊 商 標 又 沒 有 遇 到 反 對 ，

則 整 個 程 序 ( 由 商 標 註 冊 處 接 獲 申 請 至 批 准 商 標 註 冊 ) 需 時 可

短 至 六 個 月 。  

 檢 查 申 請 的 不 足 之 處  

 商 標 註 冊 處 在 審 查 有 關 申 請 前 ， 會 先 詳 細 檢 視 申 請 表 格 及 所

有 附 件 ， 以 查 看 表 格 內 須 填 寫 的 部 分 是 否 已 經 填 妥 、 有 關 資

料 是 否 正 確 、 所 需 資 料 是 否 不 全 。  

 如 資 料 不 全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要 求 申 請 人 補 救 有 關 不 足 之 處 。

非 常 輕 微 的 修 訂 ( 如 貨 品 類 別 的 編 號 ) ， 不 會 影 響 提 交 申 請 的

日 期 ， 但 較 重 要 的 修 訂 ( 如 沒 有 提 交 有 關 商 標 的 圖 示 ) ， 則 會

對 提 交 申 請 日 期 有 影 響 。 此 外 ， 重 大 的 改 動 ( 如 改 動 商 標 的

圖 示 )一 律 不 會 接 受 。  

 如 一 切 妥 當 ， 申 請 程 序 會 進 入 下 一 階 段 (檢 索 及 審 查 )。  

 檢 索 及 審 查  

完 成 檢 查 申 請 的 不 足 之 處 並 確 定 所 有 資 料 備 妥 後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翻 查 商 標 記 錄 ， 以 確 定 在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 是

否 有 其 他 商 戶 已 經 註 冊 或 申 請 註 冊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商 標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同 時 查 核 有 關 商 標 是 否 符 合 《 商 標 條 例 》 所 訂

的 註 冊 規 定 。 其 中 部 分 準 則 已 載 列 於 “ 提 交 申 請 前 須 考 慮 事

項 ”一 節 。 該 節 只 供 參 考 ， 未 有 盡 列 所 有 規 定 。  

 審 查 主 任 隨 後 會 發 出 書 面 意 見 ， 說 明 對 有 關 標 記 的 反 對 和 理

由 ， 或 確 定 接 納 有 關 標 記 的 註 冊 申 請 。  

 反 對  

 如 申 請 未 符 合 註 冊 規 定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提 出 異 議 。 申 請 人 須

於 六 個 月 內 達 致 有 關 規 定 。 這 段 期 限 可 延 展 三 個 月 。  



 如 何 解 決 反 對 問 題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在 意 見 中 解 釋 為 何 有 關 商 標 未 符 合 註 冊 規 定 ，

如 認 為 反 對 問 題 能 夠 解 決 ， 可 向 申 請 人 建 議 解 決 辦 法 。  

 如 反 對 問 題 仍 然 存 在  

 即 使 申 請 人 已 設 法 解 決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在 初 步 意 見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 有 關 申 請 可 能 仍 未 符 合 註 冊 規 定 。 商 標 註 冊 處 會 再 提

出 意 見 ， 說 明 審 查 結 果 。 在 這 階 段 ， 如 申 請 人 想 繼 續 辦 理 這

項 申 請 ， 則 可 以 在 商 標 註 冊 處 再 次 提 出 意 見 之 日 起 的 三 個 月

內 ， 達 致 註 冊 規 定 或 要 求 聆 訊 。 申 請 人 只 可 以 在 《 商 標 規

則 》 的 指 定 情 況 下 ( 例 如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取 得 在 先 商 標 擁 有 人

的 同 意 )要 求 延 展 上 述 時 限 。  

 如 要 求 聆 訊 ， 則 支 持 和 反 對 有 關 商 標 註 冊 的 所 有 證 據 ， 都 會

在 聆 訊 中 審 議 。 聆 訊 人 員 其 後 會 作 出 裁 決 。  

 公 布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處 接 納 你 的 申 請 後 ， 便 會 在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公 報 ( 網

址 為 ： ht tp : / /www. i n f o . gov . hk / i pd / hk i p j ou rna l )作 出 公 布 。  

 第 三 者 反 對  

任 何 人 均 可 在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公 報 閱 覽 你 的 商 標 ， 並 對 你 的 註 冊

申 請 提 出 反 對 。 反 對 人 須 在 註 冊 申 請 公 布 日 期 起 計 的 三 個 月 內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 作 為 申 請 人 ， 你 可 以 撤 回 你 的 註 冊 申 請 或 就 反

對 提 交 反 陳 述 。 如 你 撤 回 你 的 註 冊 申 請 或 在 反 對 註 冊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判 敗 訴 ， 你 可 能 需 要 支 付 另 一 方 的 訟 費 。 你 和 反 對 人 均

有 機 會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就 申 請 註 冊 或 反 對 註 冊 提 交 證 據 。 商 標 註

冊 處 收 到 所 有 證 據 後 ， 便 會 安 排 雙 方 出 席 聆 訊 ， 並 由 聆 訊 人 員

作 出 裁 決 。 在 反 對 註 冊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獲 判 勝 訴 的 一 方 通 常 都 有

權 獲 得 訟 費 。  

http://www.info.gov.hk/ipd/hkipjournal


 註 冊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接 納 有 關 商 標 的 註 冊 申 請 後 ， 便 會 把 該 商 標

的 詳 細 資 料 記 入 註 冊 紀 錄 冊 ， 並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註 冊 證 明 書 。

此 外 ，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會 在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公 報 中 公 布 有 關 的

註 冊 公 告 。 註 冊 日 期 會 追 溯 至 提 交 申 請 當 日 ， 換 言 之 ， 你 作

為 註 冊 商 標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 應 由 提 交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  

如 何 填 寫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表 格  

下 文 是 填 寫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表 格 的 詳 細 指 引 ， 請 仔 細 閱 讀 。 填 表 前 必 須

注 意 若 干 要 點 。  

填 表 前 的 一 般 須 知 ：  

首 先 ， 表 格 一 經 提 交 ， 便 不 能 對 內 容 作 顯 著 的 改 動 ， 只 有 輕 微 的 文 書

錯 誤 可 以 接 納 修 改 。 此 外 ， 不 論 原 因 為 何 ， 申 請 費 用 概 不 退 還 。 因

此 ， 務 請 細 閱 本 文 件 。  

其 次 ， 閣 下 是 否 已 閱 讀 “ 提 交 申 請 前 須 考 慮 事 項 ” 一 節 ？ 是 否 已 進 行

商 標 檢 索 ， 查 明 是 否 有 人 已 註 冊 或 申 請 註 冊 有 關 商 標 ？  

其 三 ， 本 文 件 已 盡 量 包 括 所 有 必 要 的 資 料 ， 不 過 ， 假 如 你 仍 有 關 於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的 問 題 ， 請 到 ht tp : / /www. i n f o . gov . hk / i pd 瀏 覽 知 識 產 權 署

的 網 站 ， 或 透 過 電 郵 (enqu i r y@ipd . gov . hk )查 詢 。  

應 使 用 什 麼 表 格 ? 

商 標 表 格 第 T2 及 T2S 號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 必 須 填 寫 商 標 表 格 第 T2 號 。 此 外 ， 你 必 須 同 時 提 交

商 標 表 格 第 T2S 號 ， 在 該 表 格 以 書 寫 或 繪 圖 方 式 表 述 同 一 商 標 ， 供 商

標 註 冊 處 作 掃 描 用 途 。 因 此 ， 申 請 人 必 須 填 寫 商 標 表 格 第 T2 及 T2 S

號 。  

只 在 適 用 情 況 填 寫 的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如 申 請 註 冊 證 明 商 標 、 集 體 商 標 或 防 禦 商 標 ， 以 及 聲 音 或 氣 味 商 標 ，

又 或 聲 稱 某 立 體 形 狀 或 某 一 種 或 多 種 顏 色 為 商 標 或 商 標 的 要 素 ， 又 或

準 備 加 入 卸 棄 、 限 制 及 條 件 ， 則 須 填 寫 這 款 表 格 。 在 上 述 各 種 情 況

http://www.info.gov.hk/ipd/b5/iplaws/download/forms/chinese/tmlr/T2&T2S%20-%20Chinese.pdf
http://www.info.gov.hk/ipd
mailto:enquiry@ipd.gov.hk
http://www.info.gov.hk/ipd/b5/iplaws/download/forms/chinese/tmlr/T2A%20-%20Chinese.pdf


下 ， 須 把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隨 本 文 件 夾 附 )連 同 商 標 表 格 第 T2 及 T2S

號 一 併 提 交 。  

填 寫 申 請 表 格  

請 細 閱 《 填 表 須 知 》 ， 內 載 填 寫 商 標 表 格 第 T2 號 的 詳 細 指 引 。 本 文

件 附 有 一 份 已 填 妥 的 表 格 樣 本 (及 正 式 的 申 請 表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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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 署 填 寫

商 標 表 格 第 T2 號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 包 括 證 明 商 標 、 集 體 商 標 及 防 禦 商 標 )

《 商 標 條 例 》 ( 第 5 5 9 章 )

《 商 標 規 則 》 ( 第 5 5 9 A 章 )

重 要 須 知

請 注 意，提 交 表 格 後，申 請 表 上 的 資 料 只 可 作 最 少 修 訂。請 留 意《 商 標 條 例 》第 46 條，《 商 標 規 則 》第 23-24

條 及 怎 樣 在 香 港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 詳 情 請 瀏 覽 www.info.gov.hk/ ipd。

一 般 須 知
1. 中 文 或 英 文 均 可 使 用 為 法 律 程 序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
2.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
3.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 如 空 位 不 足 ， 請 另 紙 書 寫 。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數 。
4.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

 電 郵 ： enquiry@ipd.gov.hk

 網 址 ： www.info.gov.hk/ ipd

遞 交 申 請 ／ 要 求
請 連 同 適 當 的 費 用 ， 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樓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

個 人 資 料 的 使 用
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 會 供 知 識 產 權 署 使 用 ， 並 可 予 披 露 ， 以 供 處 理 有 關 《 商 標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行 政 工 作 。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識 產 權 ，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料 ， 會 用 作 處 理 你 的 申 請 。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聯 絡 ， 以 取 得 按 照 《 商 標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料 的 有 關 資 料 。

01 根 據 《 商 標 條 例 》 第 38(2)(a)條 提 出 要 求 將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人 的 資 料

姓 名 ／ 名 稱 (如 你 的 姓 名 ／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羅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 請 同 時 以 羅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 名 稱 的 音
譯 。 )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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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 標

請 把 商 標 的 圖 示 放 入 左 方 空 格 內 。 另 一 幅 相

同 的 商 標 的 圖 示 應 放 入 表 格 第 T2S 號 上 ， 以

供 掃 描 用 途 。

如 你 聲 稱 某 種 或 某 幾 種 顏 色 爲 一 個 商 標 或 一

個 商 標 的 要 素，商 標 的 圖 示 必 須 以 該 等 顏 色 顯

示。請 填 寫 07 部 分，並 連 同 表 格 第 T2A 號 一

併 提 交 。

   一 系 列 商 標

如 為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的 申 請，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內 註

明 該 一 系 列 商 標 的 數 目 (不 得 超 過 4 個 )。

03 非 羅 馬 字 母 及 非 中 文 字

如 商 標 由 非 羅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的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所 構 成 ， 或 載 有 該 等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提 供 有 關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的 音 譯 及 ／ 或 翻 譯 。

非 羅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所 屬 語 文

音 譯 翻 譯

註  1 申 請 人 如 在 本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提 交 日 期 之 前 六 個 月 內，已 就 相 同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向 任 何 巴 黎 公 約 國 或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正 式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 則 可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 就 不 同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聲 稱 多 個 優 先 權 日 期 均 可 予 接 受 。

04 優 先 權 詳 情  (註 1)
如 你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 請 提 供 該 優 先 權 的 詳 情 ：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國 家 ／ 地 區 ／ 地 方 申 請 編 號

(日 日 ／ 月 月 ／ 年 年 年 年 )  (如 知 道 )



                                                                     T2-3

註  2 貨 品 及 服 務 均 按 照 尼 斯 分 類 （ 第 8 版 ） 而 分 類 ， 請 在 www. in fo .gov.hk/ ipd 檢 視 尼 斯 分 類 （ 第 8 版 ）。 商 標 註
冊 處 詢 問 處 亦 備 有 一 套 尼 斯 分 類 。

05 這 項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註 2)
請 順 次 序 填 寫 類 別 編 號 及 列 出 符 合 該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

類 別 編 號 ：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說 明 ：

類 別 總 數

06 商 標 的 使 用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確 認 ：

就 05 部 分 所 列 述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言 ， 有 關 商 標 現 為 申 請 人 所 使 用 ， 或 在 其 同 意 下 由 他 人 使 用 ；

或 申 請 人 有 誠 實 意 圖 使 用 或 允 許 他 人 使 用 有 關 商 標 。

07 注 意 ： 如 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為 證 明 商 標、集 體 商 標 或 防 禦 商 標 (見 表 格 第 T2A 號 註 6 及 註 7)、或 聲 音 、

氣 味 商 標；或 如 聲 稱 以 立 體 形 狀 或 顏 色 作 爲 商 標 ／ 商 標 的 要 素；或 如 包 含 卸 棄、限 制 或 條 件 ，

請 同 時 塡 寫 表 格 第 T2A 號 。

是 否 夾 附 表 格 第 T2A 號 ？ 如 是 ， 請 在 右 方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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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除 防 禦 商 標 外 ， 任 何 商 標 的 申 請 費 用 均 為 港 幣 1,300 元 ， 每 個 額 外 類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 防 禦 商 標 的 申
請 費 用 為 港 幣 1,500 元 ， 每 個 額 外 類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750 元 。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金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 支
票 抬 頭 為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

08 申 請 費 用 (註  3)

申 請 費 用  (包 括 證 明 商 標 及 集 體 商 標 )：

申 請 費 用       港 幣  1,300  元  +  港 幣   (  650    x )  元    (額 外 類 別 的 數 目 ， 即 把 05
部 分 的 類 別 總 數 減 去 1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港 幣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只 供 防 禦 商 標 申 請 費 用 ：

申 請 費 用      港 幣   1,500 元  +  港 幣   (  750   x )  元     (額 外 類 別 的 數 目，即 把 05
部 分 的 類 別 總 數 減 去 1)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港 幣 元

註  4 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

09 簽 署

         簽 署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日 期

                                                  (日 日 ／ 月 月 ／ 年 年 年 年 )

10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註 4 )

姓 名 ／ 名 稱

地 址

來 檔 編 號 電 話 號 碼

傳 真 號 碼 電 郵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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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如 你 是 代 理 人 ， 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行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

11 代 理 人 地 址  (註 5)

12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數



T2S-1

商 標 表 格 第 T2S 號

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請 確 保 是 否 已 同 時 在 表 格 第 T2 號 02 部 分 內 放 入 一 個 與 下 面 相 同 的 商 標 圖 示 。

  
    商 標 :

只 供 本 署 填 寫

圖 樣 標 記 分 類

類 別 組 別 分 項 類 別 組 別 分 項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T2A-1

表 格 第 T 2 號 的 附 件  -  附 加 要 求

本頁只用於申請註冊證明商標、集體商標或防禦商標、或聲音、氣味商標；或聲稱以立體形狀或顏色作爲
商標／商標的要素；或包含卸棄、限制或條件。

一般須知
1. 如以中文填寫表格第 T2 號，則法律程序將採用中文為法定語文，故請同樣以中文填寫本表格。
2. 填寫本表格任何部分時，如空位不足，請另紙書寫。每張附頁須加上頁碼，以及註明附頁的頁數。

註  6 如申請註冊證明商標或集體商標，必須在提交申請日期起計的 9 個月內，提交有關規例。請分別留意《商

標條例》附表 4 第 6 及 7 段及《商標規則》第 101 條，及《商標條例》附表 3 第 5 及 6 段及《商標規則》

第 100 條。《商標條例》及《商標規則》可於 www. in fo .gov.hk/ ipd 瀏覽。

註  7 如申請註冊防禦商標，必須在提交申請日期起計的 9 個月內，提交法定聲明或誓章。請留意《商標條例》

第 60 條及《商標規則》第 99 條，詳情請瀏覽 www. in fo .gov.hk/ ipd。

13 證明、集體 (註 6)  或防禦商標 (註 7)  (如適用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記號以指明你申請的商標種類：

證明商標 集體商標 防禦商標

14 立體形狀、顏色、聲音、氣味商標  (如適用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記號以指明你的商標性質：

立體形狀 顏色 聲音 氣味

如聲稱某種或某幾種顏色或立體形狀為一個商標或組成一個商標的要素，或如商標全部或部分由某種

聲音或氣味組成，請就該事項作出陳述，並提供有關商標的描述：



T2A-2

註  8 如申請人打算卸棄商標任何部分的專有使用權，或打算限制商標的使用，請提供詳情。

15 卸棄、限制或條件 (如適用 )  (註 8)



商 標 表 格 第 T2 及 T2S 號  –  填 表 須 知

引 言

請 注 意 ， 提 交 表 格 後 ， 申 請 表 上 的 資 料 只 可 作 最 少 修 訂 。

中 文 或 英 文 均 可 使 用 為 法 律 程 序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 如 空 位 不 足 ， 請 另 紙 書 寫 。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數 。 請 自 行 保 留 申 請 表 格 的 影 印 本 ， 以 作 記 錄 。

一 旦 提 交 本 表 格 ， 即 視 作 同 意 本 部 門 以 任 何 形 式 使 用 ( 包 括 複 製 ) 該 商

標 或 其 他 資 料 ， 以 便 進 行 掃 描 和 審 查 。 在 本 表 格 填 報 的 資 料 ( 包 括 個

人 資 料 )， 可 能 會 上 載 至 互 聯 網 。

01 部 分

申 請 人 資 料

請 填 寫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人 的 全 名 。 如 申 請 人 姓 名 ／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羅 馬 字

母 ( 如 日 文 或 韓 文 的 公 司 名 稱 )  或 中 文 字 ， 則 須 以 羅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

名 稱 的 音 譯 。 申 請 人 可 以 是 個 人 或 公 司 ， 但 申 請 人 的 姓 名 ／ 名 稱 不 能

只 是 營 業 名 稱 。 如 申 請 人 由 超 過 一 人 或 一 家 公 司 組 成 ， 請 填 寫 所 有 姓

名 ／ 名 稱 。

所 填 報 的 地 址 須 為 正 式 的 經 營 或 業 務 地 址 ， 郵 箱 地 址 概 不 接 受 。 如 申

請 人 由 超 過 一 人 或 一 家 公 司 組 成 ， 而 各 有 不 同 的 地 址 ， 請 提 供 各 人 ／

各 家 公 司 的 地 址 。

02 部 分

商 標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 後 ， 便 不 可 以 修 改 有 關 標 記 ( 加 入 已 註 冊 商 標 除

外 )。

請 在 02 部 分 放 入 商 標 的 圖 示 ， 確 保 商 標 正 面 向 上 ， 清 晰 度 須 足 以 作

掃 描 用 途 。 商 標 不 得 大 於 9 厘 米 x 9 厘 米 。 請 不 要 用 書 釘 把 商 標 圖 示

釘 於 表 格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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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 列 商 標

“ 一 系 列 商 標 ” 包 括 一 個 以 上 的 商 標 。 這 些 商 標 在 要 項 上 彼 此 相 似 ，

只 在 不 關 乎 顯 著 特 性 而 對 商 標 本 質 又 沒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方 面 有 所 不 同 。

一 系 列 不 多 於 四 個 商 標 的 擁 有 人 可 申 請 以 單 一 項 註 冊 的 形 式 為 該 等 商

標 註 冊 。 如 申 請 註 冊 一 系 列 商 標 ， 請 縮 小 有 關 商 標 的 尺 寸 ， 讓 02 部

分 可 以 顯 示 整 個 系 列 。 另 須 使 用 商 標 圖 像 掃 描 單 張 (表 格 第 T2S 號 )，

每 張 獨 立 顯 示 該 系 列 的 一 個 商 標 。

請 按 英 文 字 母 次 序 編 排 系 列 中 的 商 標 ， 並 在 該 系 列 首 個 商 標 的 左 上 角

寫 上 英 文 字 母 大 楷 “ A ” ； 在 第 二 個 商 標 ， 寫 上 英 文 字 母 大 楷

“ B” ； 在 第 三 個 商 標 ， 寫 上 英 文 字 母 大 楷 “ C” ； 在 第 四 個 商 標 ， 寫

上 英 文 字 母 大 楷 “ D” 。

如 果 一 系 列 中 的 各 商 標 ， 除 了 顏 色 之 外 完 全 相 同 ， 申 請 人 可 聲 稱 有 關

顏 色 為 商 標 的 要 素 ， 否 則 系 列 中 的 各 商 標 便 沒 有 分 別 。 要 聲 稱 某 些 顏

色 為 商 標 的 要 素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07 部 分 加 上 “ ” 號 ， 並 填 寫 表 格 第

T2A 號 的 14 部 分 (請 見 夾 附 的 樣 本 )。

03 部 分

非 羅 馬 字 母 及 非 中 文 字

如 商 標 由 一 個 非 羅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的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組 成 ， 或 包

含 一 個 非 羅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的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 申 請 人 便 須 提 供

該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的 英 語 音 譯 及 ／ 或 翻 譯 ， 並 述 明 所 屬 的 語 文 。

04 部 分

公 約 優 先 權 詳 情

申 請 人 如 在 提 交 這 項 申 請 之 日 前 六 個 月 內 ， 已 就 相 同 貨 品 或 服 務 在 巴

黎 公 約 國 或 世 貿 成 員 妥 為 提 交 這 個 商 標 的 註 冊 申 請 ， 便 可 聲 稱 享 有 優

先 權 。 請 參 閱 《 商 標 條 例 》 第 41 條 。

申 請 人 可 就 不 同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列 出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不 同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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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部 分

這 項 申 請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請 列 出 擬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的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 如 這 項 申 請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多 於 一 類 ， 請 分 類 編 號 ， 然 後 順 序 列 出 ， 在 05 部 分 的 左 欄

註 明 類 別 的 號 數 。 向 商 標 註 冊 處 提 交 申 請 後 ， 不 得 就 有 關 申 請 加 入 任

何 貨 品 或 服 務 。 不 過 ， 如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認 為 申 請 表 所 列 的 部 分 貨 品

或 服 務 根 本 不 屬 於 所 填 報 的 任 何 類 別 ， 申 請 人 可 以 用 表 格 第 T5A 號 修

訂 申 請 ， 並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每 增 加 一 個 類 別 須 繳 付 費 用 港 幣 650 元 )。

如 需 要 關 於 貨 品 或 服 務 分 類 的 資 料 ， 請 參 閱 《 尼 斯 國 際 商 品 及 服 務

分 類 》 ( 第 8 版 ) 。 該 文 件 ( 英 文 版 ) 載 於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 w i p o . i n t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s / e n ， 而 商 標 註 冊 處 的 接 待 處 也 備 有 中 英 文 本 ， 可 供 外

界 查 閱 。

06 部 分

商 標 的 使 用

就 05 所 示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 於 此 註 明 有 關 商 標 是 否 現 正 由 申 請 人 使

用 ， 或 在 申 請 人 的 同 意 下 由 他 人 使 用 ， 或 申 請 人 確 實 擬 就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使 用 或 准 許 他 人 使 用 該 商 標 。

07 部 分

申 請 人 如 擬 申 請 註 冊 證 明 商 標 、 集 體 商 標 、 防 禦 商 標 、 聲 音 或 氣 味 商

標 、 或 聲 稱 某 立 體 形 狀 或 某 一 種 或 多 種 顏 色 為 商 標 或 商 標 的 要 素 ， 又

或 擬 加 入 卸 棄 、 限 制 及 條 件 ， 請 同 時 提 交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

有 關 證 明 商 標 、 集 體 商 標 、 防 禦 商 標 ， 或 形 狀 、 顏 色 、 聲 音 、 氣 味 商

標 ， 或 卸 棄 、 限 制 、 條 件 等 的 詳 細 資 料 ， 請 參 閱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的

填 表 須 知 。

08 部 分

繳 交 申 辦 費 用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 包 括 證 明 商 標 和 集 體 商 標 ) 的 費 用 ， 按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所 載 列 的 類 別 計 算 ， 首 個 類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1,300 元 ， 另 外 每 增 加 一

個 類 別 (如 有 此 情 況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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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禦 商 標 的 申 辦 註 冊 費 用 ， 按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所 載 列 的 類 別 計 算 ， 首

個 類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1,500 元 ， 另 外 每 增 加 一 個 類 別 ( 如 有 此 情 況 )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750 元 。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金 繳 交 費 用 ， 如 郵 寄 支 票 ， 請 註 明 支 付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

09 及 10 部 分

簽 署

請 緊 記 在 表 格 上 簽 署 和 註 明 日 期 。 可 由 申 請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簽 署 。 如 知

道 代 理 人 代 碼 ， 請 一 併 填 報 。

送 達 地 址

提 供 一 個 香 港 通 訊 地 址 ， 以 說 明 關 於 這 項 申 請 的 所 有 文 書 應 送 往 何

處 。 該 地 址 可 以 是 通 訊 地 址 ， 或 由 申 請 人 委 任 的 代 理 人 的 地 址 。 不 一

定 要 在 送 達 地 址 註 明 電 話 號 碼 、 傳 真 號 碼 及 電 郵 地 址 ， 但 商 標 註 冊 處

人 員 如 須 聯 絡 你 ， 以 確 定 或 加 快 決 定 問 題 時 ， 這 些 資 料 便 很 有 用 。

11 部 分

代 理 人 地 址

如 你 是 代 理 人 ， 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行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

商 標 表 格 第 T2S 號 ( 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

申 辦 商 標 註 冊 時 ， 必 須 一 併 提 交 這 表 格 。 請 把 商 標 的 圖 示 放 入 空 格

內 ， 以 便 進 行 掃 描 。 該 圖 示 必 須 與 商 標 表 格 第 T2 號 02 部 分 所 放 入 的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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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  填 表 須 知

引 言

申 請 人 如 擬 申 請 註 冊 證 明 商 標 、 集 體 商 標 、 防 禦 商 標 、 聲 音 或 氣 味 商

標 ， 或 聲 稱 某 立 體 形 狀 或 某 一 種 或 多 種 顏 色 為 商 標 或 商 標 的 要 素 ， 又

或 擬 加 入 卸 棄 、 限 制 或 條 件 ， 便 須 填 妥 本 表 格 ， 連 同 商 標 表 格 第 T2

及 T2S 號 一 併 提 交 。

請 注 意 ， 提 交 表 格 後 ， 申 請 表 上 的 資 料 只 可 作 最 少 修 訂 。

中 文 或 英 文 均 可 使 用 為 法 律 程 序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 如 空 位 不 足 ， 請 另 紙 書 寫 。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數 。 請 自 行 保 留 申 請 表 格 的 影 印 本 ， 以 作 記 錄 。

一 旦 提 交 本 表 格 ， 即 視 作 同 意 本 部 門 以 任 何 形 式 使 用 ( 包 括 複 製 ) 該 商

標 或 其 他 資 料 ， 以 便 進 行 掃 描 和 審 查 。 在 本 表 格 填 報 的 資 料 ( 包 括 個

人 資 料 )， 可 能 會 上 載 至 互 聯 網 。

13 部 分

證 明 商 標

證 明 商 標 是 一 個 標 誌 ， 表 示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 在 來 源 、 物 料 、 製 造 貨

品 的 模 式 、 提 供 服 務 的 模 式 、 質 素 、 準 確 程 度 或 其 他 特 質 方 面 ， 已 由

標 誌 的 擁 有 人 (或 該 擁 有 人 認 可 的 人 士 )核 證 。

申 請 人 如 擬 申 請 註 冊 證 明 商 標 ， 便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日 期 後 的 九 個 月 內 提

交 有 關 規 例 。 請 留 意 《 商 標 條 例 》 附 表 4 第 6、 7 段 及 《 商 標 規 則 》

第 101 條 。

集 體 商 標

集 體 商 標 是 一 個 將 某 組 織 成 員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企 業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識 別 的 標 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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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 如 擬 申 請 註 冊 集 體 商 標 ， 便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日 期 後 的 九 個 月 內 提

交 有 關 規 例 。 請 留 意 《 商 標 條 例 》 附 表 3 第 5、 6 段 及 《 商 標 規 則 》

第 100 條 。

防 禦 商 標

若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註 冊 商 標 於 香 港 極 為 馳 名 ， 以 致 就 其 他 貨 品 或 服

務 使 用 該 商 標 便 很 可 能 會 減 損 它 在 前 述 貨 品 及 服 務 所 具 有 的 顯 著 特

性 ， 該 商 標 可 以 申 請 註 冊 為 防 禦 商 標 。 擁 有 人 無 須 就 申 請 註 冊 的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使 用 該 商 標 ， 但 須 提 交 證 據 以 支 持 這 項 申 請 。

如 申 請 人 擬 把 商 標 註 冊 為 防 禦 商 標 ， 便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日 期 後 的 九 個 月

內 ， 提 交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 請 留 意 《 商 標 條 例 》 第 60 條 及 《 商 標 規

則 》 第 99 條 。

14 部 分

商 標 必 須 以 書 寫 或 繪 圖 方 式 表 述 。 如 該 標 誌 為 立 體 形 狀 、 顏 色 、 聲 音

或 氣 味 ， 便 須 提 供 清 晰 的 描 述 。

形 狀

要 求 將 立 體 形 狀 註 冊 為 商 標 或 商 標 的 要 素 的 申 請 ， 除 非 載 有 陳 述 ， 聲

稱 該 形 狀 是 該 商 標 或 該 商 標 的 要 素 ， 否 則 有 關 商 標 不 得 視 為 形 狀 商

標 。

如 商 標 並 非 由 立 體 形 狀 組 成 ， 或 包 括 立 體 形 狀 ， 則 無 須 標 示 此 空 格 。

顏 色

要 求 將 一 種 或 多 於 一 種 顏 色 註 冊 為 商 標 或 商 標 的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要 素

的 申 請 ， 除 非 載 有 陳 述 ， 聲 稱 該 種 或 該 等 顏 色 是 該 商 標 或 該 商 標 的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要 素 ， 否 則 有 關 商 標 不 得 視 為 顏 色 商 標 。 此 外 ， 該 商 標

或 該 商 標 的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要 素 ， 必 須 載 於 申 請 表 格 所 包 括 的 商 標 圖

示 中 ， 並 以 該 種 或 該 等 聲 稱 的 顏 色 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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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音

如 商 標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聲 音 構 成 ， 請 聲 明 有 關 事 實 ， 並 提 供 該 商 標 的 描

述 。

氣 味

如 商 標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氣 味 構 成 ， 請 聲 明 有 關 事 實 ， 並 提 供 該 商 標 的 描

述 。

15 部 分

卸 棄 、 限 制 或 條 件

如 擬 卸 棄 對 商 標 任 何 部 分 的 專 有 使 用 權 利 或 限 制 商 標 的 使 用 ， 請 在 這

空 格 提 供 詳 情 。



貨品及服務 – 類別標題
貨品

類別 1

用於工作、科學、攝影、農業、園藝、森林的化學品，未加工人造

合成樹脂，未加工塑料物，肥料，滅火用合成物，淬火和金屬焊接

用制劑，保存食用化學品，鞣料，工業用黏合劑

類別 2

顏料、清漆、漆；防銹劑和木材防腐劑；著色劑；媒染劑；未加工

的天然樹脂；畫家、裝飾家、印刷商和藝術家用金屬箔及金屬粉。

類別 3

洗衣用漂白劑及其他物料；清潔、擦亮、去漬及研磨用製劑；肥皂；

香料、精油、化妝品、髮水；牙膏、牙粉。

類別 4

工業用油及油脂，潤滑劑，吸收，噴灑和黏結灰塵用品，燃料（包

括馬達用的汽油）和照明材料，照明用蠟和燈芯。

類別 5

醫用和獸醫用制劑，醫用衞生制劑，醫用營養品，嬰兒食品，膏藥，

綳敷材料，填塞牙孔和牙模用料，消毒劑，消滅有害動物制劑，殺

真菌劑，除莠劑。

類別 6

普通金屬及其合金；金屬建築材料；可移動金屬建築物；鐵軌用金

屬材料；非電氣用纜索和金屬線；五金製品，小件五金用品；金屬

管；保險箱；不屬別類的普通金屬製品；礦砂。

類別 7

機器和機床；電動機和發動機 (供陸上車輛用者除外 )；機器連接和

傳動組件 (供陸上車輛用者除外 )；農業工具，孵化器。

類別 8

手工用具和器械 (手工操作的 )；刀叉餐具；佩刀；剃刀。



類別 9

科學、航海、測地、攝影、電影、光學、衡具、量具、信號、檢驗

（監督）、救護（營救）和教學用具及儀器，處理、開關、傳送、

積累、調節或控制電的儀器和器具，錄製、通訊、重放聲音和形象

的器具，磁性數據載體，錄音盤，自動售貨器和投幣啟動裝置的機

械結構，現金收入記錄機，計算機和數據處理裝置，滅火器械。

類別 10

外科、醫學、牙科和獸醫用儀器及器械，假肢、假眼和假牙；矯形

用品；縫合用材料。

類別 11

照明、加溫、蒸汽、烹調、冷藏、乾燥、通風、供水及衞生用途的

裝置。

類別 12

車輛；陸上、空中、水上或水裡用運載器。

類別 13

火器，軍火及子彈；爆炸物；焰火。

類別 14

不屬別類的貴重金屬及其合金，以及不屬別類的貴重金屬製品或鍍

有貴重金屬的物品；珠寶，寶石；鐘錶和計時儀器。

類別 15

樂器。

類別 16

不屬別類的紙、紙板及其製品，印刷品，裝訂用品，照片，文具用

品，文具或家庭用黏合劑，美術用品，畫筆，打字機和辦公用品（傢

俱除外），教育或教學用品（儀器除外），包裝用塑料物品（不屬別

類的），印刷鉛字，印版。

類別 17

橡膠、古塔波膠、樹膠、石棉、雲母以及由這些原材料製成但不屬

別類的製品；生產用半成品塑料製品；包裝、填充和絕緣用材料；

非金屬軟喉管。



類別 18

皮革及人造皮革，以及不屬別類的皮革及人造皮革製品；動物皮、

獸皮；箱子及旅行袋；雨傘、陽傘及手杖；鞭、馬具和鞍具。

類別 19

非金屬的建築材料；建築用非金屬剛性管；石油瀝青、地瀝青及焦

油瀝青；可移動非金屬建築物；非金屬碑。

類別 20

家具，玻璃鏡子，鏡框；由木、軟木、葦、藤與竹、柳條、角、骨、

象牙、鯨骨、貝殼、琥珀、珍珠母、海泡石或這些材料的代用品製

成或由塑料製成的物品 (不屬別類者 )。

類別 21

家庭或廚房用具及容器 (非貴重金屬所製，也非鍍有貴重金屬等 )；

梳子及海棉，刷子 (畫筆除外 )，製刷材料；清掃用具；鋼絲絨；未

加工或半加工玻璃 (建築用玻璃除外 )；不屬別類的玻璃器皿、瓷器

及陶器。

類別 22

纜、繩、網、帳篷、遮篷、防水遮布、帆、袋 (不屬別類者 )；襯墊

及填充料 (橡膠或塑料者除外 )，紡織用纖維原料。

類別 23

紡織用紗、線。

類別 24

不屬別類的布料及紡織品；床單和桌布。

類別 25

服裝、鞋、帽。

類別 26

花邊及刺繡、飾帶及編帶；鈕扣、領鈎扣、扣針及鏠針；假花。

類別 27

地毯、草墊、蓆類、油氈及其他鋪地板用品；非紡織品牆帷。

類別 28

娛樂品及玩具；不屬別類的體育及運動用品，聖誕樹用裝飾品。



類別 29

肉，魚，家禽及野味，肉汁，腌漬，乾製及煮熟的水果和蔬果，果

凍，果醬，蜜餞，蛋，奶及乳製品，食用油和油脂。

類別 30

咖啡、茶、可可、糖、米、木薯澱粉、西米、咖啡代用品；麵粉及

穀類製品、麵包、糕點及糖果、冰製食品；蜂蜜、濃糖漿；鮮酵母、

發酵粉；食鹽、芥末；醋、醬油 (調味品 )；香料；飲用冰。

類別 31

農業、園藝及林業產品及不屬別類的穀物；活的動物；新鮮水果和

蔬菜；種籽、草木及花卉；動物飼料、麥芽。

類別 32

啤酒；礦泉水和充氣水以及其他不含酒精的飲料；水果飲料及果

汁；糖漿及其他供飲料用的製劑。

類別 33

含酒精的飲料 (啤酒除外 )。

類別 34

煙草，煙具，火柴。

服務

類別 35

廣告；商業管理；商業行政；辦公室職能。

類別 36

保險；財務；金融事務；房地產事務。

類別 37

建築；修理；安裝服務。

類別 38

電訊。

類別 39

運輸；貨物包裝及貯存；旅遊安排。

類別 40

物料處理。



類別 41

教育；提供訓練；娛樂；體育及文娛活動。

類別 42

科學技術服務和與之相關的研究與設計服務；工業分析與研究；計

算機硬件與軟件的設計與開發；法律服務。

類別 43

提供食物和飲料服務；臨時住宿。

類別 44

醫療服務；獸醫服務；人或動物的衞生和美容服務；農業、園藝或

林業服務。

類別 45

由他人提供的為滿足個人需要的私人和社會服務；為保護財產和人

身安全的服務。



H o w  t o  a p p l y  ( 6 ) ( C h i n e s e )  ( 7 . 5 . 2 0 0 4 ) . d o c

提 交 申 請 前 備 忘 清 單

提交申請表格前，請確保完成下列各項：

仔細閱讀本文件

考慮商標是否具顯著特性，會否遭商標註冊處提出反對

翻 查 註 冊 紀 錄 冊 (可 請 商 標 註 冊 處 代 辦 )， 以 確 定 在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貨 品 及 服 務 ， 是 否 有 其 他 人 已 經 註 冊 或 申 請 註 冊 相 同 或 類 似 的 商

標

填妥商標表格第 T2 號，並在商標表格第 T2S 號以書寫或繪圖方式

表述商標

如有需要，填妥商標表格第 T2A 號

在商標表格第 T2 號簽署

繳交所需費用

如有任何疑問，向商標註冊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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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 署 填 寫

商 標 表 格 第 T2 號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 包 括 證 明 商 標 、 集 體 商 標 及 防 禦 商 標 )

《 商 標 條 例 》 ( 第 5 5 9 章 )

《 商 標 規 則 》 ( 第 5 5 9 A 章 )

重 要 須 知

請 注 意，提 交 表 格 後，申 請 表 上 的 資 料 只 可 作 最 少 修 訂。請 留 意《 商 標 條 例 》第 46 條，《 商 標 規 則 》第 23-24

條 及 怎 樣 在 香 港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 詳 情 請 瀏 覽 www.info.gov.hk/ ipd。

一 般 須 知
1. 中 文 或 英 文 均 可 使 用 為 法 律 程 序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
2.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
3.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 如 空 位 不 足 ， 請 另 紙 書 寫 。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 以 及 註 明 附 頁 的 頁 數 。
4.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

 電 郵 ： enquiry@ipd.gov.hk

 網 址 ： www.info.gov.hk/ ipd

遞 交 申 請 ／ 要 求
請 連 同 適 當 的 費 用 ， 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樓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

個 人 資 料 的 使 用
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 會 供 知 識 產 權 署 使 用 ， 並 可 予 披 露 ， 以 供 處 理 有 關 《 商 標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行 政 工 作 。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識 產 權 ，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料 ， 會 用 作 處 理 你 的 申 請 。 你 可 與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聯 絡 ， 以 取 得 按 照 《 商 標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 資 料 的 有 關 資 料 。

01 根 據 《 商 標 條 例 》 第 38(2)(a)條 提 出 要 求 將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人 的 資 料

姓 名 ／ 名 稱 (如 你 的 姓 名 ／ 名 稱 並 非 採 用 羅 馬 字 母 或 中 文 字 ， 請 同 時 以 羅 馬 字 母 提 供 姓 名 ／ 名 稱 的 音
譯 。 )

壹 貳 叄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香 港 中 環 德 輔 道 中 121 號 開 心 廣 場 1223 室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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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 標

請 把 商 標 的 圖 示 放 入 左 方 空 格 內 。 另 一 幅 相

同 的 商 標 的 圖 示 應 放 入 表 格 第 T2S 號 上 ， 以

供 掃 描 用 途 。

如 你 聲 稱 某 種 或 某 幾 種 顏 色 爲 一 個 商 標 或 一

個 商 標 的 要 素，商 標 的 圖 示 必 須 以 該 等 顏 色 顯

示。請 填 寫 07 部 分，並 連 同 表 格 第 T2A 號 一

併 提 交 。

   一 系 列 商 標

如 為 一 系 列 的 商 標 的 申 請，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內 註

明 該 一 系 列 商 標 的 數 目 (不 得 超 過 4 個 )。

“A” ABCCHONG KONG

“B” ABCCHONG KONG

2

03 非 羅 馬 字 母 及 非 中 文 字

如 商 標 由 非 羅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的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所 構 成 ， 或 載 有 該 等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提 供 有 關 文 字 、 字 母 或 字 體 的 音 譯 及 ／ 或 翻 譯 。

非 羅 馬 字 母 或 非 中 文 字 所 屬 語 文

音 譯 翻 譯

註  1 申 請 人 如 在 本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提 交 日 期 之 前 六 個 月 內，已 就 相 同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向 任 何 巴 黎 公 約 國 或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正 式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 則 可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 就 不 同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聲 稱 多 個 優 先 權 日 期 均 可 予 接 受 。

04 優 先 權 詳 情  (註 1)
如 你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 請 提 供 該 優 先 權 的 詳 情 ：

02/01/2004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75,122137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國 家 ／ 地 區 ／ 地 方 申 請 編 號

(日 日 ／ 月 月 ／ 年 年 年 年 )  (如 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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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貨 品 及 服 務 均 按 照 尼 斯 分 類 （ 第 8 版 ） 而 分 類 ， 請 在 www. in fo .gov.hk/ ipd 檢 視 尼 斯 分 類 （ 第 8 版 ）。 商 標 註
冊 處 詢 問 處 亦 備 有 一 套 尼 斯 分 類 。

05 這 項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註 2)
請 順 次 序 填 寫 類 別 編 號 及 列 出 符 合 該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

類 別 編 號 ：

3

18

25

貨 品 及 ／ 或 服 務 說 明 ：

化 妝 品 、 潤 手 膏 、 洗 髮 液 、 肥 皂 、 清 潔 用 啫 喱

書包、 手 提 包 、 背 囊

服裝、 鞋 、 帽

3 類 別 總 數

06 商 標 的 使 用

請 在 下 開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確 認 ：

就 05 部 分 所 列 述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言 ， 有 關 商 標 現 為 申 請 人 所 使 用 ， 或 在 其 同 意 下 由 他 人 使 用 ；

或 申 請 人 有 誠 實 意 圖 使 用 或 允 許 他 人 使 用 有 關 商 標 。

07 注 意 ： 如 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為 證 明 商 標、集 體 商 標 或 防 禦 商 標 (見 表 格 第 T2A 號 註 6 及 註 7)、或 聲 音 、

氣 味 商 標；或 如 聲 稱 以 立 體 形 狀 或 顏 色 作 爲 商 標 ／ 商 標 的 要 素；或 如 包 含 卸 棄、限 制 或 條 件 ，

請 同 時 塡 寫 表 格 第 T2A 號 。

是 否 夾 附 表 格 第 T2A 號 ？ 如 是 ， 請 在 右 方 空 格 加 上 記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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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除 防 禦 商 標 外 ， 任 何 商 標 的 申 請 費 用 均 為 港 幣 1,300 元 ， 每 個 額 外 類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650 元 。 防 禦 商 標 的 申
請 費 用 為 港 幣 1,500 元 ， 每 個 額 外 類 別 的 費 用 為 港 幣 750 元 。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以 現 金 或 郵 寄 支 票 繳 交 費 用 ， 支
票 抬 頭 為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

08 申 請 費 用 (註  3)

申 請 費 用  (包 括 證 明 商 標 及 集 體 商 標 )：

申 請 費 用       港 幣  1,300  元  +  港 幣   (  650    x 2 )  元    (額 外 類 別 的 數 目 ， 即 把 05
部 分 的 類 別 總 數 減 去 1 )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港 幣 26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只 供 防 禦 商 標 申 請 費 用 ：

申 請 費 用      港 幣   1,500 元  +  港 幣   (  750   x )  元     (額 外 類 別 的 數 目，即 把 05
部 分 的 類 別 總 數 減 去 1)

                                                                               

須 繳 費 用 總 額           港 幣 元

註  4 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

09 簽 署

陳大文 陳 大 文

董 事 長

05/07/2004

         簽 署                      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日 期

                                                  (日 日 ／ 月 月 ／ 年 年 年 年 )

10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送 達 地 址  (註 4 )

姓 名 ／ 名 稱
陳 氏 公 司

地 址

香 港 中 環 德 輔 道 中 121 號 開 心 廣 場 1223 室

TM/0507 21234567來 檔 編 號 電 話 號 碼

傳 真 號 碼 29876543 電 郵 地 址 chan@abchk.com.hk



                                                                            T2-5

註  5 如 你 是 代 理 人 ， 你 必 須 提 供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居 住 地 址 或 進 行 業 務 活 動 的 地 址 。

11 代 理 人 地 址  (註 5)

香 港 中 環 德 輔 道 中 121 號 開 心 廣 場 1223 室

12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數



T2S-1

商 標 表 格 第 T2S 號

商 標 圖 像 掃 描 表 格

請 確 保 是 否 已 同 時 在 表 格 第 T2 號 02 部 分 內 放 入 一 個 與 下 面 相 同 的 商 標 圖 示 。

  
    商 標 :

“A” ABCCHONG KONG

“B” ABCCHONG KONG

只 供 本 署 填 寫

圖 樣 標 記 分 類

類 別 組 別 分 項 類 別 組 別 分 項

樣本



商 標 表 格 第 T2A 號 T2A-1

表 格 第 T 2 號 的 附 件  -  附 加 要 求

本頁只用於申請註冊證明商標、集體商標或防禦商標、或聲音、氣味商標；或聲稱以立體形狀或顏色作爲
商標／商標的要素；或包含卸棄、限制或條件。

一般須知
1. 如以中文填寫表格第 T2 號，則法律程序將採用中文為法定語文，故請同樣以中文填寫本表格。
2. 填寫本表格任何部分時，如空位不足，請另紙書寫。每張附頁須加上頁碼，以及註明附頁的頁數。

註  6 如申請註冊證明商標或集體商標，必須在提交申請日期起計的 9 個月內，提交有關規例。請分別留意《商

標條例》附表 4 第 6 及 7 段及《商標規則》第 101 條，及《商標條例》附表 3 第 5 及 6 段及《商標規則》

第 100 條。《商標條例》及《商標規則》可於 www. in fo .gov.hk/ ipd 瀏覽。

註  7 如申請註冊防禦商標，必須在提交申請日期起計的 9 個月內，提交法定聲明或誓章。請留意《商標條例》

第 60 條及《商標規則》第 99 條，詳情請瀏覽 www. in fo .gov.hk/ ipd。

13 證明、集體 (註 6)  或防禦商標 (註 7)  (如適用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記號以指明你申請的商標種類：

證明商標 集體商標 防禦商標

14 立體形狀、顏色、聲音、氣味商標  (如適用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記號以指明你的商標性質：

立體形狀 顏色 聲音 氣味

如聲稱某種或某幾種顏色或立體形狀為一個商標或組成一個商標的要素，或如商標全部或部分由某種

聲音或氣味組成，請就該事項作出陳述，並提供有關商標的描述：

在本系列商標中的商標“A”，申請人聲稱紅色爲商標的一個要素。

樣本



T2A-2

註  8 如申請人打算卸棄商標任何部分的專有使用權，或打算限制商標的使用，請提供詳情。

15 卸棄、限制或條件 (如適用 )  (註 8)




